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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朱丽霞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73,8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6.96%）的股东朱丽霞女士计划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136,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6%）。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朱丽霞女
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朱丽霞 73,875,000 16.96

朱丽霞女士是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持股 5%以上大股东朱宝松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朱
宝松、朱丽霞及钱玉英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126,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6,13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6%）；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认，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朱丽霞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
外，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半年后，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丽霞女士严格履行了其所做出的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
减持计划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朱丽霞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
确定性；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朱丽霞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预披露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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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23-022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千禧路 5号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三楼报告厅。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骆平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24,514,2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241%，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 人，代表股份数 524,158,02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05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人，代表股份数 35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 356,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2.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3.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5.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59,1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659%；189,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601%；8,1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2740%。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3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314,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9%；192,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56,1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237%；192,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023%；8,1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274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287,8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218,3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6%；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29,8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402%；218,3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858%；8,1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274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287,8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218,3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6%；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317,1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189,0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8,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三、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各自在 2022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

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于 2023年 4月 29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字：田昊、何新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股票代码：002332 股票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5月 23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5月 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3 日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3 日 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69,048,633股，占公司总股本 989,204,866股的 47.416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
外的股东。 )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9,651,9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3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4,459,39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5.72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4,589,24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1.6931%。
公司董事曹保湖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其它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8,93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8,93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8,93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68,93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047,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49,651,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8,931,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49,534,9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31%；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117,0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9%。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仙居仙曜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047,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49,651,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宇松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64,393,4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49,651,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李勤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2,685,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26,511,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10、 审议通过了《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469,047,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49,651,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海燕女士、沈高妍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3-076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氢溴酸替格列汀片
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的化学药品“氢溴酸替格列汀片”于
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氢溴酸替格列汀片
剂型：片剂
规格：20mg（按 C22H30N6OS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受理号：CYHS2102004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3578
上市许可持有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氢溴酸替格列汀片是由田边三菱研发的二肽基肽酶 IV抑制剂（DPP-4抑制剂），2012 年日本首获

批，2021年中国批准进口，用于改善成人 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DPP-4抑制剂具有降糖平稳、不易诱发低血糖、胃肠道不良反应少、更适用于老年患者等优势，已

成为国内外最常用的口服降糖药之一，目前已被《美国糖尿病护理标准（2023）》、《2022 日本糖尿病学
会共识声明：2型糖尿病患者药物治疗流程》、《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临床指南(2022)》等国内外权威指
南推荐。 替格列汀为全球第 6个获批上市的 DPP-4抑制剂，为肝肾受损患者的合适治疗选择，且有研
究表明其可改善 II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内皮损伤，氢溴酸替格列汀片 2022年日本销售 1.7亿美元。

目前我公司已有系列糖尿病治疗药物获批，本次氢溴酸替格列汀片国内首仿获批，将进一步丰富
公司在糖尿病领域的产品管线。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3-077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

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子公司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化学药品“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
剂型：缓释片
规格：11mg（按 C16H20N6O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类
受理号：CYHS210160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3568

上市许可持有人：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托法替布是辉瑞开发的 Janus激酶（JAK）抑制剂，2012年美国首获批普通片，2019年获批缓释片，

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炎等。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药物包括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和对症药物，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分为传

统合成类、生物制剂和靶向药物。 托法替布为全球首个获批的靶向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具有起效速
度快、疗效优于传统合成 DMARDs、疗效和安全性与生物类 DMARDs相当的优势，已被美国《类风湿关
节炎治疗指南（2021）》、欧洲《应用合成或生物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2022）》、中国
《类风湿关节炎诊疗指南（2018）》等国内外权威指南推荐。

公司的枸橼酸托法替布普通片已于 2020年获批，并在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选。 本次获批
的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是普通片的迭代剂型，其采用渗透泵控释原理，使药物持续缓慢释放，血药
浓度平稳且不受食物影响，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更加利于患者疾病的管控。 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已
纳入 2022年国家医保乙类目录，该品种 2022年美国销售 19.2亿美元。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3-078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的化学药品“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

囊”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1）100mg（按 C31H33N5O4计）、（2）150mg（按 C31H33N5O4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受理号：CYHS2102198、CYHS210219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3582（150mg）、国药准字 H20233583（100mg）
上市许可持有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由勃林格殷格翰研发，其于 2014 年在美国首获批，后相继在欧洲、日本、

中国获批，获批适应症包括系统性硬化病相关间质性肺病、进行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和特发性肺
纤维化等。

尼达尼布为多靶点的三重抗血管激酶抑制剂， 为全球首个也是目前中国唯一获批用于系统性硬
化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的药物。 其作为新型抗纤维化药物，具有疗效确切、适应症范围广、无光敏反应
和皮疹等优势，已被《系统性硬化症相关间质性肺病的管理（2023）》、《抗癌药物引起的间质性肺病专
家共识（2023）》、《中国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18）》等国内外权威指南推
荐使用。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2017年国内批准进口， 目前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2022 年中国销售
4.5亿元。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3-075
转债代码：128114 转债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2年 10月 25日，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决定书》，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
城（南昌）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
债权人对公司重整申请的裁定文书，公司是否会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2、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
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正邦，证券代码：002157）于 2023年 5月 19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2023

年 5月 23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自查和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经自查和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5日启动预重整程序。当前，公司各项预重整工作均有序推进。在报名

期限内，共有 11 家意向投资人（联合体视为 1 家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参与公司重整投资，上述 11
家意向投资人均已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缴纳保证金。 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并进行
磋商洽谈。 后续公司及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通过遴选程序确定最终中选投资人。 公
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
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三）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叠加退市风险警示。

（四）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
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 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9.3.1 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六）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
定进入实质合并重整程序，目前重整方案尚未确定；公司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等 10 家子公
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实质合并重整程序，目前子公司重整方案尚未确定；前述重整进程及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破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56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和《关于终止实施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公司拟终止实施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8年激励计划”），共注
销 737名激励对象共计 12,814,640 份股票期权； 回购注销 597 名激励对象共计 22,361,182 股限制性
股票，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177%。

2、公司拟终止实施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共注
销 339名激励对象共计 19,952,520 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 326 名激励对象共计 8,135,974 股限制性股
票，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156%。

2018年激励计划和 2020年激励计划合计回购注销 30,497,156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7,038,674,975股减少至 7,008,177,819股。

二、注册资本变更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21年 6月 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同意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8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符合行权
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2021年 7月及 2021年 9 月期间，激励对象
共行权 13,265,810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056,369,258 元增加至人民币 7,069,635,068 元，总股
本由 7,056,369,258股增加至 7,069,635,068股，

2、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同意 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以自主行权方式
行权。 2021 年 9 月及 2021 年 11 月期间， 激励对象共行权 1,478,935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069,635,068元增加至人民币 7,071,114,003元，总股本由 7,069,635,068股增加至 7,071,114,003股。

3、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
销 2018年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1,426,211股与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868,050 股；
回购注销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 1,691,000股。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与《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18,890,377 股与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 5,135,025股，回购注销 2020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4,428,365股。

2022 年 8 月 5 日， 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071,114,003元减少至人民币 7,038,674,975元，总股本由 7,071,114,003股减少至 7,038,674,975股。

5、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实施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共注销 737 名激励对象共计
12,814,640 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 597 名激励对象共计 22,361,182 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注销 339名激励对象共计 19,952,520 份股票期权；回购注
销 326名激励对象共计 8,135,974股限制性股票。

综上，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038,674,975 元减少至人民币
7,008,177,819元，总股本由 7,038,674,975股减少至 7,008,177,819股。

三、债权申报情况说明
由于本次公司终止实施 2018年激励计划和 2020 年激励计划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 应根据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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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16,600,050 股，扣

除已回购尚未授出并即将注销的公司股份 40,000股， 实际可参与分配股本 316,560,05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预计现金红利总额为 31,656,005.00元（含税）。 若分配方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前，
公司股本基数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
公司将根据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权益分派。

2、自 2022年年度权益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已完成注销存放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 40,000股。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316,600,050 股变更为 316,560,050 股，与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基数一致，本次利润分配比例不调整。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2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际可参与分配股本 316,560,0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25 秦剑飞

2 01*****309 周莉

3 01*****591 诸葛国民

4 08*****350 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9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30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
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6.98元/股调整为 6.88元/股，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调整事项另行
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公司投资证券运营中心
咨询联系人：梁延飞、李丽娜
咨询电话：0451-57355689
传真电话：0451-5735569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公司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300942 证券简称：易瑞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4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 400,8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12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8,498,232.0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转增、不送红股。 利润分配方
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
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0,86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12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1908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42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212元；持股
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

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
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亦作相应调整。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一路 2-1号易瑞生物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万凯先生
咨询电话：0755-27948546
传真电话：0755-27948417
联系邮箱：security@bioeasy.com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3 日

股票代码：002724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3-038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船舶场馆照明技术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对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股东信息进行变更，并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备

案，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一、 本次变更事项

备案前总经理 邱良杰

备案后总经理 鲍文娟

备案前其他董事信息 邱良杰、王立恒

备案后其他董事信息 鲍文娟、王立恒

变更前股东信息 邱良杰：出资额 500（万元），出资比例 10%；深圳市光之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300（万元），出资比例 6%；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2700（万元），出资比例 54%；深圳市光
之四号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1500（万元），出资比例 30%。

变更后股东信息 鲍文娟：出资额 500（万元），出资比例 10%；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2700（万元），出资比例 54%；深圳市光之四号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1500（万元），出资比例 30%；深圳
市光之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300（万元），出资比例 6%。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 邱良杰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 鲍文娟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深圳市海洋王船舶场馆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NEHQ5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高新西路海洋王科技楼 B栋十一层 1101室
法定代表人：鲍文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22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船舶、场馆相关行业的照明技术咨询；灯具的技术开发、销售、租赁；照明灯具、照明设备、照明系统的技术服务；照明节能技术的开发；合同能源管理；照明控制产品的开发、销售；

视频摄像设备、4G传输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的开发、销售；灯具和机电设备的租赁；企业管理咨询；视频传输监控类照明系统、防爆电器产品的开发、销售；网络、通信相关领域的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城市路
灯、景观亮化与交通设施的维修、技术服务。汽车新车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系统集成和安防工程。 照明灯具、照明设备、照明系统的安装调试；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灯具、照明控制产品、视频摄像设备、4G传输设备、智能控
制系统、视频传输监控类照明系统、防爆电器产品、网络、通信相关领域的软、硬件产品生产。

三、备查件
1、深圳市海洋王船舶场馆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2、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ST炼石 公告编号：2023-076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控股股东）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 12月 6日，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公司控股股东张政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办理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处置条款，质权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对其质押的部分标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 张政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可能因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风险，涉
及质押股份不超过 2,749.40万股。

一、股份变动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张政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 5月 19日 6.60 813,361 0.12%

2023年 5月 22日 6.56 639,427 0.10%

合 计 1,452,788 0.22%

2、本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政

合计持有股份 114,702,851 17.08 113,250,063 16.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538,697 3.65 23,085,909 3.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164,154 13.42 90,164,154 13.42

3、本次变动前后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注)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张政 113,250,063 16.86 114,702,851 113,250,063 100 16.86 90,164,154 79.62 0 0

注：限售股份 90,164,154股为高管锁定股。
控股股东张政先生所持股份全部处于质押状态，股份质押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质权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质押的标的股份进行违约处置导致。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且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
3、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